


主席：第20款暫行保留。

報告院會，本案各款預算及決議均暫行保留，作以下決議：「併案請蘇院長召集協商，協商後提出本次會議處理。」
報告院會，總預算案公開會議部分已處理告一段落，現在休息5分鐘，休息後改開秘密會議，處理機密預算部分。

休息（10時18分）

繼續開會（10時23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改開秘密會議，進行中華民國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機密預算部分。

（以下密，略）

主席：機密預算處理完畢，秘密會議結束，現在改開公開會議。

報告院會，10時40分請各黨團代表至議場3樓進行協商，現在休息，休息之後繼續開會。

休息（10時26分）
繼續開會（14時30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經濟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國民黨黨團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為洲等16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宜民等19人、委員黃昭順等16人分別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李彥秀等17人擬具「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9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經濟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6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106450225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本院國民黨黨團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為洲等16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宜民等19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黃昭順等16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彥秀等17人擬具「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6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須經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11月17日台立議字第1060704459號、第1060704461號～第1060704465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經濟委員會

行政院函請審議「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本院國民黨黨團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為洲等16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宜民等19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黃昭順等16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彥秀等17人擬具「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6案併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本院國民黨黨團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為洲等16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宜民等19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黃昭順等16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彥秀等17人擬具「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6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9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經濟兩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6年11月20日、23日及12月4日分別舉行第9屆第4會期第1次、第2次及第3次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經濟二委員會聯席會議進行審查，會議由林召集委員靜儀擔任主席，勞動部部長林美珠、勞工保險局局長石發基、勞動力發展署署長黃秋桂、職業安全衛生署署長鄒子廉、勞動關係司司長王厚偉、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司長謝倩蒨、勞動法務司司長王尚志、經濟部政務次長龔明鑫、工業局副局長楊志清、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常務次長薛瑞元、交通部部長賀陳旦、政務次長王國材、常務次長祁文中、內政部常務次長林慈玲、民政司司長林清淇、法務部參事劉成焜、國防部資源規劃司人力資源處專門委員林月玲、教育部人事處處長陳焜元、科技部政務次長許有進、常務次長鄒幼涵、產學及園區業務司副司長黃郁禎、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美伶、副主任委員高仙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人事處專門委員林弘勳、副處長張美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研究員陳伊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培訓考用處簡任視察蕭欣瑋、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專門委員譚文玲、中央銀行副總裁楊金龍等分別應邀列席說明、備詢。
三、行政院之書面提案要旨：
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之重要法律，自七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公布施行以來，於八十五年至一百零五年間歷經十六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週休二日新制實施後，每一勞工於法制上均享有同等之例假及休息日，連同國定假日，每年至少有一百十六天法定假日，大幅改善勞工原法定假日不一之情形。茲因週休二日新制實施後，勞雇雙方就延長工作時間時數限制、例假安排及特別休假規定均有適度調整之建議，為建構符合當前社會與經濟發展所需，並兼顧安全彈性之勞動制度，俾使勞動權益獲得更合理之保障，爰擬具「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休息日出勤之工作時間及工資改依勞工實際出勤之時間計算；至其工作之時間，仍計入每月延長工作時間時數。（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二)各界對於延長工作時間時數，多有應建立允許勞雇協商之彈性機制之建議。為衡平勞資雙方權益，經綜整多數意見，在現行每月延長工作時間時數上限四十六小時維持不變之前提下，增訂但書，定明雇主例外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以每三個月為週期，延長工作時間一個月之上限為五十四小時，惟於該三個月週期內不得超過一百三十八小時。另考量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影響層面較廣，爰定明是類雇主依但書規定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者，並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三)現行公布之輪班制勞工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十一小時休息時間之規定，對於勞工身心健康當有助益，惟如一體施行，恐將衝擊現有採行三班制方式輪班之產業。經考量實務運作情形並兼顧勞工健康，更換班次間隔之休息時間仍以連續十一小時休息時間為原則，惟增訂但書，定明雇主例外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變更休息時間不少於連續八小時。另考量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影響層面較廣，爰定明是類雇主依但書規定變更勞工之休息時間者，並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
(四)週休二日新制實施後，勞資雙方均有適度調整例假需要之建議，為衡平勞資雙方權益、強化勞資對話與協商機制、同時增加政府機關把關機制，定明不適用四週彈性工作時間之行業，須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及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且雇主再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之程序後，例假得由勞雇雙方另約定於每七日之週期內調整之。另考量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影響層面較廣，爰定明是類雇主調整勞工之例假，並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
(五)特別休假以休息為目的，定明年度終結之未休日數，得經勞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年度實施，惟為確保勞工特別休假權益不因遞延致減損，定明次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勞工如仍有經遞延但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雇主仍應發給工資。（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
四、委員蔣萬安代表國民黨黨團說明提案要旨：
為落實「週休二日」暨降低勞工年總工時之政策目標，以及輪班制勞工更換班次時至少應由連續十一小時休息時間規定，對於勞工身心健康有所助益，應儘速實施。另外「特別休假」制度在於讓工作滿一定時間勞工，得透過休假恢復身心健康，倘勞工願意遞延至次年度再行使特別休假權利者，對勞工並無不利，且符合特別休假係讓勞工得充分休養生息之立法目的，不應限制勞工僅能受領未休畢之特別休假工資。此外，現行實務並未針對勞資雙方以補休替代延長工時工資給付有所明文規範，運作上已產生許多問題諸如：補休時數未能如同延長工時工資享有加成計算、補休時數未能於一定期間休畢時得約定視為放棄，且無法向雇主請領延長工時工資等情事，造成勞工於延長工時已付出相當之勞力，卻無法領取加班費，亦無法獲得補休休息而受有雙重剝削之困境，應將「加班換補休」予以法制化以保障勞工權益。爰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茲將詳細情形說明如下：
勞動基準法（下稱本法）為規定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並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之法律。為達成落實「週休二日」及「減少臺灣勞工年總工時」之政策目標，去年實施勞基法新制後，截至六月底統計數據顯示，與去年即民國一百零五年相比，勞工每月平均工時從一百六十九點五小時降為一百六十五點三小時、每月平均延長工時時數從八點五小時降為八小時，呈現減少之趨勢。
臺灣經濟發展與中小企業之經營，絕不是建立在勞工過勞上，成功企業是將員工視為重要資產，給予員工優渥的薪資福利及勞動條件，員工才能為企業創造價值，並帶動臺灣經濟成長，因此加強對輪班制勞工之身心健康保護、調整現行特別休假行使規定以及將實務運作已久之加班換補休予以法制化，以保障勞工權益並兼顧雇主營運需求，爰擬具「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勞工於延長工時後，除得依照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向雇主請求延長工時工資外，實務運作上勞雇雙方若合意以補休替代延長工時工資之給付者，固為法所不禁。然補休委由勞雇雙方協商之結果，運作上產生許多問題諸如：補休時數未能如同延長工時工資享有加成計算、補休時數未能於一定期間休畢時視為放棄，且無法向雇主請領延長工時工資等情事，造成勞工延長工時已付出相當之勞力，卻無法領取加班費，亦無法獲得補休休息，受有雙重剝削之困境。爰定明勞工於延長工時後，有選擇領取薪資或補休之權利、補休時數計算標準依照延長工時工資乘數計算、何時補休由勞資協議暨協議不成由勞工指定、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補休時數仍未休畢時，雇主應給付加班費，以確保勞工權益。（增訂條文第三十二條之一）
(二)現行輪班制勞工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十一小時休息時間，目的在於恢復勞工身心健康，避免勞工長期過勞，然考量到事業單位必須以增僱人力、調整出勤模式或經營方式因應需緩衝期間，爰定明民國107年7月1日全面施行。（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
(三)特別休假係讓勞工休養生息，以回復勞動力之制度。然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未能休畢之日數，雇主一律發給工資。考量若經勞工主動提出遞延至次年度行使特別休假，對勞工並無不利，且符合特別休假係讓勞工充分休養生息之立法目的，尤其年資較淺勞工之特別休假日數較少，其更有遞延特別休假日數到次一年度以利「積假」累積較多特休日數作更彈性利用（例如安排較長天數的國外旅遊等）之需求，不應限制勞工僅能受領應休未休特別休假工資卻無法選擇遞延特別休假至次年。爰定明勞工得主動提出遞延特別休假至次年度行使，遞延後之特別休假未能於次年度終結或契約提前終結前休畢者，雇主仍應發給工資，以保障勞工權益。（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
五、委員林為洲等16人之書面提案要旨：
因台灣勞工105年年工時2,034小時位居全球第六高，且一例一休實施後取消七日國定假日。為降低全國勞工之工時，保障勞工有妥善之休息時間，將七日國定假日以特休假日之方式還與勞工，保障勞工應有之權益，爰提案「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茲將詳細情形說明如下：
(一)我國的總工時過高，對內造成勞工的健康衰弱、幸福感低落，長久來看導致勞、健保支出偏高；而對外，也會形成台灣加入世界關稅貿易組織的障礙，因為勞工工時長，會造成讓勞工加班生產的嫌疑，被視為以低廉人事成本作為不公平貿易競爭的手段。
(二)現行特休假日年度終結而未休畢之特休假日雇主皆需轉為工資發給，若僅規定一年內需休畢將違背勞工能妥善安排其休假日數之立法原意，為保障勞工權益，故新增特休假日可遞延一年之規定。
(三)另為確保勞工特別休假之權益不因遞延而受損，故明定於次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勞工未休畢之特休假日日數，雇主仍應依法給予工資。
六、委員陳宜民說明提案要旨：
有鑑於我國勞工工時全球第六，且行政院即將鬆綁7休1規定、加班工時工資核實計算、提高加班時數上限等，恐導致勞工過勞。為保障我國勞工權益與身心健康，爰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明訂勞工加班薪資按實際工作時數兩倍計算，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以及特休假尚未結清前，雇主不得終止勞雇契約。茲將詳細情形說明如下：
(一)蔡總統英文於就職演說時強調，「改變年輕人的處境，就是改變國家的處境」、「我們年輕人處於低薪，他們人生動彈不得對未來無奈茫然」、「年輕人沒未來國家必定沒未來」，但以目前媒體批露之院版改正重點，不論是「七休一」鬆綁、特休假可遞延1年、加班費核實計算，抑或調整「每月加班總工時上限」及「輪班間隔時數」，比對周休二日修法沿革，將讓我國勞動基準法保障勞工並降低工時之初衷相違背，倒退三十年。
(二)勞動部公布的工時資料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各國工時統計，去年全球主要國家勞工全年工時最長的國家為新加坡2,366小時，南韓為2,069小時排第4，我國以2,034小時排名第6，較去年下降一名，但仍名列前茅；日本以1,713小時排第23，德國1,363小時最少。
(三)然現施政方向偏移「延長每月加班總工時」、「降低加班費」、「增加加班時數」等方向走，恐將加劇我國勞動人口外移、勞工低薪高工時、少子化、勞資關係緊張等嚴重之國安問題。
(四)綜上所述，為保障我國勞動權益與適當休息之基本人權，降低過勞死發生機率。爰此，提案修訂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與第三十八條。
七、委員黃昭順等16人之書面提案要旨：
鑑於我國勞工全年工時為2,034小時，高居全球第6，現在政府還打算鬆綁7休1規定、提高加班工時上限，恐讓過勞更惡化。為保障我國勞工權益及身心健康。爰提出「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茲將詳細情形說明如下：
(一)為合理規範休息日出勤工資及工作時間計算方式，使雇主指派勞工於休息日工作回歸實際需求，爰將休息日出勤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改依勞工實際出勤之時間計算；至其工作之時間，仍計入每月延長工作時間時數計算。除可兼顧個別勞工之經濟需求及企業人力運用之彈性外，亦利於勞雇雙方依循遵守。爰刪除原第二十四條第三項，並一同提高第二項加班費給付率到1.5倍及2倍，超過8小時，第9至12小時為3倍。
(二)勞動基準法既係為保障勞工權益而具強制性之法規，就勞工於勞動基準法之權益應不得事先拋棄，勞雇雙方所為就勞工法定權益約定事先拋棄者前二項延長工作時間所生之工資額，依勞動基準法第一條第二項及民法第七十一條規定，應屬無效，爰新增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明確。
(三)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勞工之特別休假，若因年度終結前而未能休畢者，倘勞工願意遞延至次年度再行使特別休假權利者，對勞工並無不利，且符合特別休假係讓勞工充分休養生息之立法目的，不應限制勞工僅能受領應休未休特別休假工資卻無法選擇遞延補休，爰修正第三十八條第四項。
八、委員李彥秀說明提案要旨：
有鑑於勞動基準法自104年修正勞工工時為單周四十小時後，勞工周休二日及降低工時已成社會普遍共識，然現行制度除休息日加班工時計算過於僵化外勞工被扣除七天假亦與減少工時目標背道而馳，故應提高休息日加班費之計算與增加三天假，以達到減少工時之目標。又特休假之行使欠缺彈性，等同強制勞工無法依據身心狀況妥善行使特休假權利，故宜修正特休假得遞延之制度，並應由勞工書面請求方可。另明定更換班次應有十一小時間隔期間之施行日期。爰此提案修正「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草案」，茲將詳細情形說明如下：
(一)為落實勞工周休二日，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計算均「做一給四、做四給八」，立法本意係以價制量減少勞工休息日出勤之要求，未考量到工作時間之限制係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而工資發給係屬提供勞務之對價給付，若欲「以價制量」則宜單純提高加班工資之計算方為妥適，亦可使勞工與雇主於排班時更為彈性，故休息日加班之工作時間計算應修正為核實計算，工資部分則修正為加班四小時內按平日工資額外另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工作四小時後按平日工資額另加給二。
(二)勞基法三十四條於105年修正通過後僅本條尚未施行，查勞動部曾於質詢時表示「力拼一年內施行」，又曾發文行政院建議於108年元旦施行，而本條文自修正至今已近一年，各行業亦應已針對輪班間隔時間拉長至11小時有作出改善措施，故考量主管機關基於保護勞工立場所作出之宣示，本條文自應及早實施方為妥適，爰基於上述考量修正施行日期為108年1月1日。
(三)民國105年台灣勞工全年工時為2,034小時，約排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 .C .D .）第五名，又O.E .C .D .之平均工時為1,763小時可見我國工時仍遠高於平均值。而據勞動部公布之數據105年台灣每人每月加班時數為8小時，可見台灣長工時之主應為正常工時過長，若欲降低總工時應從正常工時著手，故宜新增3天休假日以維護勞工身心健康。
(四)新增之三日休假除增列舊有之元旦後一日外，考量大部分企業均比照行政機關之辦公日曆表為之，故勞動部應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布次年度辦公日曆表後一個月內，指定二日為次年度應放假之日，而該指定應審酌補班狀況或原有國定假日較少之月份後定之。
(五)特別休假之精神在於給假而非支薪，故勞工當年度之特休未能休畢時不宜直接發給薪水，且若勞工前半年度已使用部分特休故身心狀況甚為良好情況下，此時不應強要求勞工於年度終了前用畢特休，參酌日本與德國之立法例應准其遞延至隔年使用，若仍未使用完畢方得以工資方式給付，以符合特休制度之本意。
(六)考量特休能否使用完畢通常須於年度終結前方能確知，亦為避免公司強制員工預先同意遞延，故應於年度終結前一個月內由勞工以書面方式向雇主要求遞延為之，方能有效保障特休假為勞工權益之制度。
九、勞動部部長林美珠就行政院、黨團、各委員提案提出報告及說明：
(一)修正第二十四條部分
委員陳宜民等19人所提休息日出勤之時數及工資計算方式改採核實計算，並提高休息日出勤工資計算標準及給予勞工補假休息；委員黃昭順等16人所提休息日出勤之時數及工資計算方式改採核實計算，並提高延長工時及休息日出勤工資計算標準；委員李彥秀等17人所提休息日出勤之時數及工資計算方式改採核實計算，並提高休息日出勤工資計算標準；行政院所提休息日出勤之時數及工資計算方式改採核實計算之修正，本部意見如下：
1.現行勞動基準法規定，休息日出勤工資及工時之計算，4小時以內者，以4小時計，逾4小時至8小時以內者，以8小時計，逾8小時至12小時以內者，以12小時計。各界多有反映希能兼顧勞雇雙方實際需求；又部分勞工團體亦反映現行「休息日工作未滿4小時，以4小時計算工資」的規定，導致雇主不願意請勞工在休息日出勤，對有經濟需求的勞工產生影響。
2.經衡平考量各界意見，行政院版修正條文擬將休息日出勤之時數及工資計算方式調整為核實計算。至原有休息日出勤工作時數仍計入每月延長工作時間時數計算，以及休息日出勤工資仍應依所定倍率給付。相關修正使雇主指派勞工於休息日工作回歸實際需求，亦可兼顧個別勞工的經濟需要，懇請各位委員支持。
3.另有關延長工時及休息日出勤之工資倍率較現行規定宜否再為增加或給予勞工補假休息，因涉勞雇權益之衡平，建議廣徵各界意見，再予慎酌。
(二)修正第三十二條部分
1.由於市場情勢變化快速，且事業單位經營型態日趨多元，有其淡旺季、急單因應之需求，各界對於現行延長工作時間時數一個月不得超過46小時之規範，多有應允許勞雇協商彈性增加之建議。另部分勞工團體亦有「可授權工會與資方就加班時數是否放寬進行協商」、「每月加班時數上限可提高至60小時，以增加勞工所得」之建議。
2.行政院版修正條文在加班總工時不變、務實地給予勞雇雙方加班工時彈性之前提下，仍以每月延長工作時間時數上限46小時為原則，例外新增勞工集體協商機制，雇主於經過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於每3個月區間內彈性調整、單月得運用之延長工時時數適度調整為54小時，惟3個月之加班總時數仍不得超過138小時（即原一個月46小時x3）。
3.考量此例外調整之規定，於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者，影響層面較廣，另增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程序，讓地方主管機關對於事業單位內執行之現況有所掌握，確保勞工權益。所提修法內容，懇請各位委員支持。
(三)修正第三十二條之一部分
國民黨黨團所提增訂以補休替代延時工資（含休假日出勤工資）之有關規定，本部意見如下：
1.雇主使勞工延長工時工作或假日出勤工作（加班），本應以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或休假日出勤工資（加班費）為原則，換取補休為例外。惟雇主不得片面規定只能補休，不給付加班費。
2.勞工於加班「後」，如欲選擇補休，尚為法所不禁，惟勞雇雙方應在不損及勞工權益及不影響雇主人力因應之前提下，就補休標準、補休期限及屆期未休完之時數如何處置等事項進行約定。
3.補休事項必須讓勞雇雙方有協商的空間，如須修法明定相關事宜，建議廣徵各界意見，以求周延。
(四)修正第三十四條部分
國民黨黨團及委員李彥秀等17人定明現行條文之施行日期；行政院所提「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務實修正輪班制勞工更換班次之休息時間規定，本部意見如下：
1.105年12月21日總統令修正公布之勞動基準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輪班制勞工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11小時之休息時間。當時即考量事業單位需適度緩衝期間，俾以合理調整人力及工時配置，爰於第3項明定，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2.本部經多次會議研商前開連續11小時休息時間施行之時程，相關部會仍有希望暫緩實施本規定或應配套給予例外情形得適度調整之建議。
3.為使各項例外及合理需求均能符合法令之規範，並參考各界意見，行政院版之第三十四條修正條文，以給予連續11小時之休息時間為原則；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另約定給予至少連續8小時以上之休息時間，給予勞資雙方適度調整之彈性空間，使本規定更為務實可行。同樣地，此規定之例外彈性，考量對於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影響層面較廣，併增訂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程序，讓地方主管機關能掌握事業單位內執行之現況。所提修法內容，懇請各位委員支持。
(五)修正第三十六條部分
1.依現行勞動基準法第36條規定，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本法現行規定修正前，囿於勞工每七日中僅有一日之例假，非工作日有限，本部前於105年9月10日以勞動條3字第1050132134號令，核釋當時本條規定例假之安排，以每七日為一週期，每一週期內至少應有一日之例假，除所允3類特殊情形外，原則上勞工不得連續工作逾6日。
2.週休二日新制上路後，勞工的例假及休息日增加，勞雇雙方都有希望給予例假彈性調整空間之建議。經審慎評估，行政院版第三十六條修正條文，務實地給予例假安排適當的彈性；亦即在每7日仍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原則不變之前提下，對於有調整需求或特殊原因之勞雇雙方，於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及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雇主再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例假得於每7日週期內妥適安排。
3.考量有關例假例外彈性調整之規定，對於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者，影響層面較廣，另增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程序，讓地方主管機關能掌握事業單位內執行之現況。所提修法內容，賦予勞雇雙方協商調整例假之適度彈性，勞工週休二日之原則並未不變，懇請各位委員支持。
(六)修正第三十七條部分
委員李彥秀等17人所提增訂勞工之國定假日天數之規定，本部意見如下：
勞動基準法第37條所定國定假日是國家之儀典，是否有其紀念性或屬節慶，必須舉國以放假之形式紀念或慶祝，應為全國一致之考量。配合「週休二日」新制之施行，該條已配套修正，回歸由內政部為全國一致之規範。關於國定假日是否再作檢討，宜由權責機關─內政部審慎研處。
(七)修正第三十八條部分
國民黨黨團、委員林為洲等16人、委員黃昭順等16人、委員李彥秀等17人及行政院所提修正條文，均增訂於年度終結未休完之特別休假日數允許遞延之規定，委員林為洲等16人併增加特別休假天數；委員黃昭順等16人併增訂取代加班費之補休，可比照特別休假，由勞工依其單方意願排定；委員陳宜民等19人則增訂未休假日數工資未結清前雇主不得終止契約，本部意見如下：
1.特別休假之日數，甫於本（106）年1月1日修正增加，宜否立法再增加勞工特別休假日數，建議廣徵各界意見，審慎評估。
2.所提取代加班費之補休可比照特別休假，由勞工依其單方意願排定之規定，因事涉勞雇雙方協商之彈性，建議審慎。
3.依現行規定，凡因契約終止，雇主即應就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按日數折發工資。如未依法結清未休畢日數之工資，可處以新臺幣2萬元至100萬元之罰鍰，並應依法補發工資。現行規定，已有相當保障，無需修訂。
4.現行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而未休畢之日數，不論原因為何，雇主應一律發給工資，惟仍有勞工反映希望能有更為靈活運用特別休假之彈性。各委員及行政院版均務實考量此一要求，惟併衡平考量勞雇權益，仍建議以行政院版條文通過，懇請各位委員支持。
(八)修正第八十六條部分
考量新規定之實施，各界均需緩衝調適期間，且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亦需配合修正，為使修法內容順利執行，行政院版修正第八十六條，定明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懇請各位委員支持。
十、審查結果：
(一)全案保留，併委員針對各條所提修正動議，送院會協商。
(二)修正動議：
1.第二十四條：有委員林淑芬等5人、委員陳曼麗等3人及委員許淑華等5人所提修正動議3案。
2.第三十二條：有委員陳曼麗等3人及委員林淑芬等5人所提修正動議2案。
3.第三十四條：有委員林淑芬等4人及委員管碧玲等7人所提修正動議2案。
4.第三十六條：有委員吳玉琴等3人、委員陳瑩等4人及委員林淑芬等5人所提修正動議3案。
十一、爰經決議：
(一)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須交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林召集委員靜儀補充說明。
十二、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